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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15 年東區海底隧道法例(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有關召開會議的事宜

陳主席鑑林先生鈞鑒:

就主席於二O一六年二月十六日委員會的發言中，詢問各委員認為

法案委員會有否必要舉行多一次的會議，以詳細審議《條例草案) ，本

人的綜合答覆如下:

就〈條例草案) ，本人認為條文的英文文本仍未在會議上未有確切

討論和詳細審議，必須讓各委員有共識後方能提交委員會報告予內務委

員會。另外，本人就《條例草案》提出擬議修正案，希望政府當局能全

數接納。

因此，本人要求 主席召開會議，就上述事宜，本人盼 主席予以

跟進。本人擬議修正案草稿隨文附上。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 2537

7052 與羅先生聯絡。專此函達，並頌政安!

(2015 年東區海底隧道法例(修訂)條例草案〉委員會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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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5 年東區海底隧道法例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
 
委員會審議階段 

 
 

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

 
 
條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議修正案 

 
7(2)  在建議的第 3(1B)條中，刪去“不損害”而代以“不影響”。 

 
20  在建議的附表 2 第 1 條中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刪去“指在緊接”而代以“指

緊接”。 

 
20  在建議的附表 2 第 2 條中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刪去“任何人犯”而代以“任

何人干犯”。 

 
20  在建議的附表 2 第 3 條中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刪去“任何人犯”而代以“任

何人干犯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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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astern Harbour Crossing Legislation (Amendment) Bill 2015 

 
Committee Stage 

 
 

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
 
 
Clause       Amendment Proposed 
 
7(2) 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 (1B), by deleting “without prejudice” and 

substituting “without affecting”.  
 
20  In the proposed Schedule 2 section 1, in the Chinese text, by deleting “指

在緊接” and substituting “指緊接”. 

 
20  In the proposed Schedule 2 section 2, in the Chinese text, by deleting “任

何人犯” and substituting “任何人干犯”. 

  
20  In the proposed Schedule 2 section 3, in the Chinese text, by deleting “任

何人犯” and substituting “任何人干犯”.  
 




